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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常州经济开发区幸福河湖创建技术服务项目合

同 

招标人：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工作局 （以下简称甲方） 

中标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在本次由甲方组织采购常州经济开发区采菱港、西直湖港、直湖港骨干幸福

河湖评价技术服务项目采购项目的招标中，乙方中标，甲乙双方就该项目相关事

宜签订本合同书。 

第一条 采购概况 

1、项目名称：常州经济开发区采菱港、西直湖港、直湖港骨干幸福河湖评

价技术服务项目 

2、服务范围：常州市经开区 

3、服务内容：根据甲方相关要求，对采菱港、西直湖港、直湖港三条骨干

河道进行外业调查，对河道的生态流量、水质、浮游生物、鱼类、底栖动物、栖

息地、水生物种等指标进行定期监测和实验室检测，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梳理整合，

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规定要求开展幸福河湖评价等工作。 

4、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本合同服务开始日：2022年9月29日，服务结束日：2023年9月28日（各分

项工作根据省市进度要求完成工作）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人民币总价款为200000元（小写），贰拾万元（大写）。 

完成本合同项下所有服务项目合同总价款不变。（有另行规定的除外） 

本合同总价包括投标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包括工

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

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

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及实际提供的服务周期，甲方不再支付其他任何

费用。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招标文件； 



 

 - 2 - 

（2）投标文件； 

（3）中标通知书； 

（4）中标人在投标、评标过程中所作其它有关承诺、声明、书面澄清； 

（5）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付款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2、付款方式：完成幸福河湖评价并通过审核，支付合同价款的 100%。 

第五条 其他要求 

（1）乙方应在服务期内对所有员工及运营安全负责。若出现员工人身伤亡

及第三方损害等安全事件，则由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2）乙方在服务期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甲方各项有关规定，维护

甲方的利益和形象。 

注：未制定管理制度，无证上岗，无法提供、伪造管理日常记录或记录不全

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付合同款项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10％的违约金。 

2、乙方无法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及质量标准完成项目任务，应向甲方支付合

同总价1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七条 不可抗力 

1、若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本合同，则该方应尽快书面通知

另一方。该通知中应说明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日期和预计持续的时间、事件性质、

对该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及该方为减少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2、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如遇通讯中断，则

自通讯恢复之日)起 10 天内向另一方提供一份由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地公证机构

出具的证明文件。  

3、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事件

给另一方或双方带来的损失。双方应及时协商制定并实施补救计划及合理的替代

措施以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如果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未能尽

其努力采取合理措施减少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则该方应承担由此而扩大的损

失。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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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2、在诉讼期间，本合同没有争议的部分或有争议但不影响实际履行的仍应

继续履行。 

第九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见

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

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住所：                                  住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 

  

 


